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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技部補助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其專利申請與維護相關費用係為提升國內智慧財產權

保護意識，鼓勵學研機構將有價值之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保護，防止學研機構研發之技術因未申請專

利而錯失我國產業發展先機。實務上，申請專利耗時且所費不貲，對學研機構係沉重之財務負擔，

許多技術亦非初期便能產生收入，學研機構因此對申請專利望之卻步，惟如未申請專利，可能造成

研發成果遭盜用而喪失其經濟利益。是以，藉由發明專利費用補助，減輕學研機構申請專利費用負

擔，可增加各學研機構將其研發成果產業化之意願，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高雄市內門區木柵教會辦理獨居長輩

及弱勢民眾送餐服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92） 

羅委員就高雄市內門區木柵教會辦理獨居長輩及弱勢民眾送餐服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建構獨居老人照顧體系，衛福部積極督請各地方政府針對列冊關懷之獨居老人，應每半年至

少進行 1 次名冊清查與更新，並積極結合民間單位、志工、社區資源及社會役人力等，提供

轄內獨居老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陪同就醫、餐飲服務；對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獨居長

輩，為協助其留在自己熟悉之社區中，則依長期照顧評估機制，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緊急救援連線等多元服務項目。另為加強對社區老人

之預防照顧及健康促進服務，自民國 94 年起於全國普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社區長者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活動，期能發揮社區自助互助之照顧

功能、促進長者社會參與，至 103 年底全國設置 1,969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其中高雄市已設

置 50 處。 

二、考量老人需求及個別情形，目前各地方政府已透過社區餐飲業者、學校或社區志工提供定點供

餐或送餐到府服務。社會福利團體受地方政府委託辦理相關社政業務事項，亦可請地方政府

派遣社會役役男支援服勤；近 3 年經行政院核定支援社會役役男員額為 102 年 1,663 人、103

年 1,854 人及本（104）年 1,943 人，顯示核定之社會役役男人數逐年增加，且內政部役政署

每年均請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儘可能評估其需求，對於所提員額需求，均全力配合。 

三、高雄市政府已提供餐食費、志工交通費及廚工等相關經費補助，103 年底業提供獨居老人之餐

飲服務人數計 279 萬 558 人次，衛福部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積極結合民間單位推動餐飲服務

，使老人獲得適切之照顧，並結合社區資源、活化社區，開發志願服務人力投入，落實社區

照顧之目標。另洽據高雄市政府表示，內門區木柵教會提供之餐飲服務，係由教會成立之社

團法人高雄市佳音社區營造協會，自 101 年起於教會成立中央廚房提供內門區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計補助 35 萬 2,390 元，本年度計補助 39 萬 8,400 元。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建議將目前「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實


